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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人社函〔2021〕57号

关于印发《推动全市就业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

有效衔接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人力资源（社会保障）局，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人事劳动局：

现将《推动全市就业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工作方案》印

发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工作中如遇问题，请及时反馈市劳动就业

管理局。

联 系 人：赵 盼

联系电话：027-85731685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年 4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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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全市就业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
有效衔接工作方案

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

要讲话精神，认真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

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20〕30号）等有关要

求，为推动全市就业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，制定如下工作方

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严格落实摘帽不摘责任、摘帽不摘政策、摘帽不摘帮扶、摘帽不

摘监管的“四个不摘”工作要求，坚决守住就业扶贫成果。通过促进就

业增收、支持返乡创业、优化扶持政策、打造示范乡镇，确保 2021

年全市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总体不减，助力打造乡村振兴武汉样板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促进就业增收。根据脱贫劳动力的就业意愿和培训需求，

精准对接市场需求，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，增强

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自主择业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。在“春风行动”“金

秋招聘月”等就业服务专项活动中，将脱贫劳动力作为重点服务对象，

搭建人岗交流平台，探索建立劳务经纪人体系，扩大有组织劳务输出

规模，帮助脱贫劳动力通过转移就业、稳定就业实现增收。配合扶贫

部门开展脱贫劳动力就业状况监测，指导所属街道（乡镇）动态更新

“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”相关数据，及时掌握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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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。

（二）支持返乡创业。积极申报省级返乡创业示范县（区）、示

范园、示范项目，按规定落实奖补资金，充分发挥返乡创业载体吸纳

脱贫劳动力就业的作用。对入驻返乡创业示范园区的脱贫劳动力经营

项目，优先提供创业指导、创业培训等服务。返乡创业的脱贫劳动力，

可按规定申请5000元/人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和最高20万元的创业担保

贷款。重点推选和宣传一批返乡创业脱贫劳动力典型人物，营造良好

的舆论氛围。

（三）优化扶持政策。在我市依法开办的企业，吸纳我市户籍脱

贫劳动力就业，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、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并实现

就业 1年以上的，可申请 2000元/人的吸纳就业奖补。对 2020年申领

吸纳就业奖补后脱贫劳动力继续在企业稳定就业 1年以上的，可直接

再给予吸纳就业奖补。符合条件的脱贫劳动力可按规定申报 2020年

度一次性转移就业交通补助，受理时间延长至 2021年底。充分发挥

非全日制扶贫公益性岗位的兜底作用，优先安置无法离乡、无业可就

的脱贫劳动力就业。

（四）打造示范乡镇。探索推动就业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示

范街道（乡镇）试点创建。蔡甸区、江夏区、黄陂区、新洲区各选择

1个返乡创业和转移就业工作基础较好的街道（乡镇）作为试点。区

人社部门选调 2-3名工作人员组成驻乡工作组，指导街道（乡镇）开

展各项具体工作，在做好返乡创业载体扶持、就业扶贫政策落实、农

村劳动力转移就业、脱贫劳动力就业监测、公益岗位安置管理等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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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础上，重点培树一批返乡创业和转移就业先进单位（集体）和典

型人物，对先进经验进行总结和宣传，逐步形成特色鲜明、效果突出、

成果可推广的配套工作机制。各相关区要细化工作措施，制定推进方

案，于 5月 16日前报市局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

是中央作出的战略部署和省、市“十四五规划”提出的明确要求，各区

要高度重视，克服“船到码头车到站”的松懈麻痹思想，进一步加强组

织领导，密切协调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，高标准推动工作落实。

（二）压实工作责任。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，明确责任分工，

层层压实责任，逐级抓好工作落实。要增强工作的主动性、创新性，

务求工作实效，做到巩固期内政策不走样，工作不断档，监管不放松，

切实把就业扶持政策落实好、把脱贫劳动力服务好。

（三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各区可结合实际，确定区级就业扶贫与乡

村振兴有效衔接示范街道（乡镇）试点，同步开展创建工作。蔡甸区、

江夏区、黄陂区、新洲区驻乡工作组每月驻乡时间不少于 4天，指导

街道（乡镇）开展示范乡镇试点建设工作，确保工作取得实效。对各

级抽查检查中发现落实工作不力，将在全市范围内通报批评。

抄送：市人社局东湖分局

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 4月 23日印发


